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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

纪律处分决定书

〔2026〕48号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关于对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
及注册会计师黄秀娟、邵雯

予以纪律处分的决定

当事人：

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，天津卓朗信息科

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、2020年年度审计机构；

黄秀娟，天津卓朗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、2020年

年度报告审计注册会计师；

邵 雯，天津卓朗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、2020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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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度报告审计注册会计师。

一、相关主体违规情况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〔2026〕

6号）查明的事实及天津卓朗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公司）披露的相关信息，公司 2019年、2020年财务报表存在虚

假记载和重大遗漏。其中，2019 年年度报告虚增营业收入 2.49

亿元，占当期披露营业收入比例为 21.05%，虚增利润总额 2.49

亿元，占当期披露利润总额比例为 33.81%；2020 年年度报告虚

增营业收入 4.89 亿元，占当期披露营业收入比例为 45.19%，虚

增利润总额 3.10亿元，占当期披露利润总额比例为 7.68%。同时，

公司未按规定披露子公司天津恒泰汇金融资租赁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恒泰汇金）对外担保事项。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

通合伙）（以下简称中审众环所）对公司上述年度财务报表出具

的审计报告存在虚假记载、重大遗漏。中审众环所作为公司 2019

年、2020年年度审计机构，黄秀娟作为公司 2019年、2020年年

度报告审计注册会计师，邵雯作为公司 2019年、2020年年度报

告审计注册会计师，在执业过程中存在如下违规行为。

（一）营业收入相关实质性程序执行不到位

一是对主要交易对手方的核查程序流于形式，未能有效核查

可能表明存在关联关系的信息。中审众环所对公司子公司天津卓

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卓朗发展）的客户温岭乾民科技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乾民科技）、杭州科镭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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简称杭州科镭）和供应商天津绰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绰盈信息）、天津灏芯迅科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灏芯迅科），

仅获取了基本工商信息等材料，未能发现灏芯迅科、绰盈信息曾

用工商预留地址与公司办公地址同楼同座，且与杭州科镭、乾民

科技的工商预留电话相同，时任杭州科镭和乾民科技监事冯某南

及乾民科技法定代表人张某为卓朗发展员工等异常情况。经中国

证监会另案查明，公司通过上述乾民科技等关联公司虚构业务、

虚增收入及利润。

二是未有效核实服务器控制权转移和实物流转情况。在2020

年年报审计中，针对服务器分销业务，中审众环所在检查卓朗发

展的上下游购销合同时，未关注合同中载明的“货款付清后货物

所有权才转移”，与卓朗发展对供应商灏芯迅科、绰盈信息以及

客户乾民科技、杭州科镭对卓朗发展均欠付大量货款等情况之间

的矛盾。同时，在执行抽凭等细节测试中，对无卓朗发展方货物

验收单、卓朗发展未按合同约定运输和支付运费等明显异常的情

况未予以充分关注，未保持应有的职业怀疑和采取有效程序予以

核查。

三是未有效核实软件的交付使用情况。在 2020 年年报审计

中，中审众环所未按内部复核要求获取软件的合同演示、客户安

装、使用联络等重要审计证据。

四是未有效核查系统集成服务业务收入的真实性。在 2020

年年报审计中，中审众环所未获取系统集成服务实际验收使用的

审计证据，未充分关注系统集成服务业务销售毛利率 100%,以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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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制系统开发过程性文件上控制部门和批准、审核、编制人等签

字处空白等异常情况。

（二）应收账款回款测试程序执行不到位

中审众环所在 2019年、2020年年报审计执行软件销售应收

账款回款测试程序时，未充分关注卓朗发展客户普遍延期付款而

未支付违约金等情况，未实施有效程序予以核实，未能获取充分

适当的证据分析客户延期付款原因。

（三）货币资金审计程序执行存在缺陷

一是在 2019年、2020年年报审计中，中审众环所在明知天

津卓朗国际贸易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卓朗国贸）为公司关联方的

情况下，对卓朗发展与卓朗国贸之间大额频繁、无借贷依据的非

经营性异常往来资金，未保持应有的职业怀疑，未充分关注和有

效核查资金往来的商业合理性和真实去向，审计程序执行不到位。

二是在 2020 年年报审计中，中审众环所未实施恰当的审计

程序核对卓朗发展银行存款明细表与企业账发生额合计数及抽

查大额银行存款收支，未能发现 2020年 4月卓朗发展主要银行

账户与杭州科镭、乾民科技合计 2.5亿元资金往来未入账的情况。

（四）对外担保事项审计程序执行不到位

在 2019 年年报审计中，中审众环所获取了恒泰汇金与大新

华航空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大新华航空）的融资租赁业务于 2019

年提前终止的决议文件，但未关注文件中关于恒泰汇金为大新华

航空向天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西支行借款提供抵押

担保的情况，未进一步获取相关抵押合同，未能发现卓朗科技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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漏披露恒泰汇金对外担保事项。

上述行为不符合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23 号——

关联方（2010年修订）》第八条、第十六条、第二十四条，《中

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141 号——财务报表审计中与舞弊相

关的责任（2019 年修订）》第十三条，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

准则第 1301号——审计证据（2016年修订）》第十条、第十一

条，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101 号——注册会计师的总

体目标和审计工作的基本要求（2019 年修订）》第二十八条的

要求。

二、责任认定和处分决定

（一）责任认定

中审众环所作为公司 2019年、2020年年度审计机构，黄秀

娟、邵雯作为公司 2019年、2020年年度报告审计注册会计师，

未能勤勉尽责，营业收入、应收账款、货币资金、对外担保等审

计程序存在重大缺陷，出具的审计报告存在虚假记载、重大遗漏，

对年度审计过程中的违规行为负有直接责任，执业违规行为性质

严重。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2019

年 4月修订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19年 4月修订）》）

第 1.4 条、第 2.24 条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2020

年 12 月修订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20 年 12 月修

订）》）第 1.4条、第 2.24条等相关规定。

（二）相关责任人异议理由

对于上述纪律处分事项，中审众环所及注册会计师黄秀娟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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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无异议。注册会计师邵雯回复异议如下：一是营业收入相关实

质性程序已充分执行，已按照审计准则要求对交易对手方进行了

必要的审查，并有效核实了服务器控制权转移和实物流转情况、

软件的交付使用情况以及系统集成服务业务收入的真实性。二是

应收账款回款测试程序执行到位，已关注客户延期付款原因，并

检查了期后回款情况，未见重大异常。三是货币资金审计程序执

行到位，已按照审计计划抽样执行大额收支核对程序，充分关注

卓朗发展与卓朗国贸之间的资金往来。四是担保事项审计程序执

行到位，未发现公司存在对外担保。

（三）纪律处分决定

对于上述异议理由，上海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本所）纪律

处分委员会经审核认为：一是中审众环所及相关责任人在公司

2019 年、2020 年年度报告审计过程中未能勤勉尽责，存在营业

收入、应收账款、货币资金、对外担保等相关审计程序缺陷，相

关事实已经中国证监会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〔2026〕6号）认

定，违规事实清楚，且认定过程中已考虑到审计执业的固有限制。

相关责任人未就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认定情形提出实质性相反证

据，其提出的异议不能作为其未勤勉执业的合理理由。二是本所

已充分考虑违规事项的情节和影响，根据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认

定的违规事实及相关业务规则对当事人予以纪律处分。

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，根据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19年 4

月修订）》第 17.5条、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20年 12月修订）》

第 16.5 条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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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有关规定，本所作出如下纪律处分决定：

对天津卓朗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、2020年年度审

计机构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及 2019年、2020

年年度报告审计注册会计师黄秀娟、邵雯予以通报批评。

对于上述纪律处分，本所将通报中国证监会，并记入证券期

货市场诚信档案。

请中审众环所及相关责任人采取有效措施对相关违规事项

进行整改，结合本决定书指出的违规事项，就相关项目的审计风

险进行深入排查，举一反三，制定有针对性的防范措施，切实提

高审计执业质量。请中审众环所在收到决定书后一个月内，向本

所提交经首席合伙人、总所质控负责人签字确认的整改报告。

会计师事务所及其从业人员应当引以为戒，在从事信息披露

等活动时，严格遵守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等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

规则，勤勉尽责，对出具专业意见所依据文件资料内容的真实性、

准确性、完整性进行核查和验证，所制作、出具的文件不得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上海证券交易所

2026年 4月 2日


